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三门峡市人事代理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政〔2005〕3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现将《三门峡市人事代理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三门峡市人事代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流动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事代理是指人事代理机构接受单位或个人委托，为代理对象代办人事管理方面的有关事宜。

第三条  市、县人事部门是人事代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事代理管理工作。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的人事代理机构，具体负责人事代理工作。

第四条  人事代理机构与代理对象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双方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人事代理应当充分尊重代理对象的意愿，坚持平等、公正、高效、诚信的原则。

第五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从事人事代理和委托人事代理的单位或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就下列事项委托人事代理机构代办：

（一）保管人事档案；

（二）办理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申报、档案工资的调整、出国（境）政审手续呈报等事宜；

（三）代办人才招聘及人才培养；

（四）办理无入户地址的人员挂靠人事代理机构集体户口关系手续；

（五）代办大中专毕业生接收报到手续和转正定级手续；

（六）办理聘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合同鉴证；   

（七）接转党、团组织关系，组织开展党、团活动；

（八）其他与人事管理有关的事项。

第七条  下列单位和个人可以委托人事代理机构办理人事代理事宜：

（一）企事业单位和外地驻市单位；

（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在本市从业但户口不在本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四）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

（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七）辞职或被辞退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八）社会流动科技人员和农村优秀人才；

（九）其他需要进行人事代理的人员。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委托人事代理应当与人事代理机构签订人事代理合同。合同应明确约定人事代理的具体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

人事代理机构应按照合同约定，做好委托单位和个人委托的人事代理事宜。

第九条  按规定实行聘用制的事业单位和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资格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人事档案，须由人事代理机构保管，办理人事代理事宜。

第十条  人事代理机构对代为管理的人事档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规范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档案材料和擅自泄露档案内容，不得擅自涂改、抽取、销毁或伪造人事档案材料。

第十一条  人事代理机构应加强与委托单位和个人的联系，及时收集充实人事档案内容。

人事代理机构对收集的人事档案材料，必须认真鉴别。需经单位盖章或本人签字的，盖章、签字后方可入档。

第十二条  人事代理机构根据代管的人事档案材料，可出具代理对象所需的与人事关系有关的证明材料、手续等，其他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予以认可。

人事代理机构出具的证明材料、手续，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据实开具，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三条 人事档案由人事代理机构代管的人员，在代理期间可按国家规定计算工龄，并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考评、调整档案工资等。

第十四条  委托人事代理的单位，增加或减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应及时到人事代理机构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十五条  人事档案由人事代理机构代管的人员变动工作单位时，应及时到人事代理机构办理人事档案变动手续。被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录用、聘用时，须凭人事代理机构出具的人事关系介绍信，方可正式办理录用、聘用手续，其人事档案由人事代理机构转入新录用、聘用单位。

第十六条  人事代理机构接受委托提供人事代理服务，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委托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交纳相应费用。

第十七条  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资格的非国有企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人事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十八条 人事部门和人事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事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